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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哈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5-011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意见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2014 年年报的事后审

核意见函》，现将相关事项的回复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风险 

1、“松花江·尚”房地产业务：根据避免与控股股东同业竞争的

相关承诺，公司将仅对现有房地产业务进行存量消化，不再进行新的

房地产业务的开发与销售。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松花江·尚”

房地产项目销售比例达到 40%，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 6,469 万元，是

公司实现盈利的主要经营主体，请结合“松花江·尚”项目的销售计

划和预计利润，提示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风险。 

回复：公司“松花江·尚”房地产项目截止 2015 年 4 月底，已

经结转销售面积 33,276 平方米，占总面积 47%。剩余面积 37,886 平

米，占总面积 53%。该项目预计还需要三年时间能将剩余房产销售完

毕。其中，2015 年预计收入 1.4 亿元，净利润 3,500 万元；2016 年

预计收入 1.5 亿元，净利润 3,700 万元；2017年预计收入 1.2 亿元，

净利润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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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绥棱二塑是公司持股 50.47%的合资公司，营业期限至 2015

年 7 月到期，请公司结合报告日至今与合资对方的具体谈判进展，披

露对绥棱二塑后续经营安排。 

回复：哈高科绥棱二塑有限公司（简称“绥棱二塑”）是我公司

与黑龙江省绥棱第二塑料有限公司（简称“黑龙江二塑”）合资组建

的，哈高科持股比例为 50.47%，黑龙江二塑持股比例 49.53%，合营

到期日为 2015 年 7 月。对于合营到期后是否继续合作目前正在进一

步商谈中。 

二、关于青岛临港置业项目相关财务风险 

1、工业厂房的核算：青岛临港置业已建成的工业厂房存在设计

缺陷，销售难度大。请详细披露临港置业工业厂房的会计核算、账面

净值、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金额和依据，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资产

减值计提的充分性出具专项说明。 

回复：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青岛临港置业”）在青岛市

开发区机电工业园区累计开发建设 17 栋标准厂房，建筑面积为 22.4

万平方米。公寓 3 栋，建筑面积为 5.1 万平方米。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累计销售标准厂房 15 栋，建筑面积为 19.5 万平方米。尚有 2

栋标准工业厂房和 3栋公寓楼未售出，其存货成本为 102,209,686.73

元，平均每平米开发成本 1,283.67 元。2014 年销售厂房总额为

17,602,243.00 元，单价为每平米 1,527.41 元，扣除成本 15,950,162.06

元，税金 1,408,179.44 元，每平米可变现净值为 1,405.22 元，高于每

平米开发产品成本。另外根据 2014年末判断 2015年房价会有所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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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原因，判断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 2014 年末开发产品不存

在减值情况，减值测试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年审会计师专项意见（见附件） 

2、应收款项回收风险：公司年报显示，公司存在对青岛市国土

资源局应收账款 2,513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126 万元；对青岛市政府

相关企业青岛绿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 3,000万元，计提坏

账准备 240 万元。请公司梳理对青岛市相关单位应收款项，详细披露

应收款项的发生原因、账龄、欠款对象是否与青岛临港置业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后续收款措施，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

性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公司对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应收账款 2,513 万元 

青岛临港置业 2013 年 7 月 2 日与青岛胶南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协议书》，按其约定，青岛胶南市国土资

源局收回青岛临港置业使用的位于胶南市长春路以南、上海路以东面

积 54,179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青岛胶南市国土资源局应

支付青岛临港置业土地补偿费 1,976.45 万元、地上（含地下）附着物

补偿费 536.92 万元，共计 2,513.37 万元。按照约定青岛临港置业已

将该土地交于青岛胶南市国土资源收储，并已挂牌出售。青岛临港置

业于 2013 年 12 月将按约定给予的土地补偿费 1,976.45 万元、地上（含

地下）附着物补偿费 536.92 万元共计 2,513.37 万元确认了收入，全

额形成了应收账款。该笔款项已于 2014 年 5 月上旬由青岛黄岛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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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全额拨付到青岛临港管委会，而青岛临港置业至今未收到该笔款

项。青岛临港置业仍具有对青岛黄岛开发区财政局和青岛临港管委员

会的双层追索权。由于该笔应收账款无回收风险，所以 2014 年按照

财务制度---账龄法正常计提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 126 万元。 

（2）对青岛绿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 3,000 万元 

青岛临港管理委员会 2012 年 6 月 28 日设立了青岛临港科技孵化

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孵化园公司”），该公司成立伊始，急于需要

一定数量的标准厂房和土地作为启动项目资产。青岛临港置业及时了

解到这个信息，为了促成 3 号、4 号、5 号标准厂房和 2 号空地的销

售事宜，青岛临港置业与孵化园公司多次商谈，终于达成标的物总价

为 7,280 万元的销售合同，但由于孵化园公司刚刚成立，资金困难，

要求青岛临港置业为其提供 3,000 万元的卖方信贷。青岛临港置业于

2012 年 11 月通过孵化园公司指定的青岛绿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绿城公司”）提供了这 3,000 万元卖方信贷，青岛临港置业

账面中的其他应收款---绿城公司 3,000 万元即为此款项。 

绿城公司已与青岛临港置业达成还款协议。2015 年下半年归还

1,800 万元，2016 年归还 600 万元，2017 年归还 600 万元。 

由于该笔债权无回收风险，公司按照财务制度---账龄法正常计提

坏账准备金 240 万元。 

年审会计师专项意见（见附件） 

三、关于对普尼太阳能（杭州）有限公司（简称“普尼公司”）

的资金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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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尼公司是你公司持股 31.07%的参股公司，你公司财务负责

人任普尼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你公司与普尼公司构成关联方。2014

年，公司向普尼公司拆借资金 5,438 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7.73%,公司未就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未进行信息披露，

请公司就上述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违规事项出具说明。 

回复：普尼公司是我公司参股投资的一家从事光伏薄膜组件生产

和研发的高科技公司，我公司持有普尼公司 31.07%的股权。为了维

护我公司对外投资的安全，监管好我公司投出资金得到正确的运用，

我公司派出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兼任普尼公司的副董事长，正是出

于这样的目的。我公司认为和普尼公司没有关联关系，因此借给普尼

公司的借款没有按照关联交易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2、根据公司信息披露，普尼公司虽已完成 60 兆瓦薄膜太阳能电

池生产线的厂房主体建设，但尚存在 1 亿元资金缺口，普尼公司未来

生产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公司结合上述事实提示向普尼公司所

拆借资金的回收风险，并详细披露后续收款计划。同时请公司年审会

计师就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关于普尼公司 60 兆瓦太阳能薄膜电池生产线的建设情况

详见公司 2015年 3月 14日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自查结果公告》。 

    公司 2014 年按照有偿使用的原则向普尼公司提供 6,138 万元借

款，用于 60兆瓦生产线的建设。年内归还了 700万元，借款余额 5,438

万元。目前普尼公司的 60兆瓦生产线建设还有 1亿左右的资金缺口，

普尼公司正在和股东就生产线建设资金缺口协商增资的有关事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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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同时普尼公司也在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 

  对于 5,438 万元借款，普尼公司已经向我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

根据《还款计划书》，2015 年 6 月 30 日前还款 138 万元，2015 年 9

月 30 日前还款 2,300 万元，2015 年 10 月 31 日前还款 3,000 万元。 

公司将尽快就向普尼公司提供借款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年审会计师专项意见（见附件） 

四、关于资金拆借的信息披露 

1、2014年你公司确认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022 万

元，占公司上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30%，未进行信息披露。请你公司详

细披露上述资金占用费收入的形成原因，交易对象、协议约定和收款

情况。 

回复：由于公司借出的资金非公司自有资金，资金来源是公司为

了生产经营需要从银行贷款而来。由于我公司房地产项目已进入销售

阶段、而大豆食品公司资金使用季节性波动较大，因此为了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分次有偿借出资金。2014 年度收到资金占用费 1,022

万元，扣除贷款成本 745.5 万元及各项相关税费 62 万元后，实际净

收益为 214.5万元。占公司 2013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3,315万元的 6.47%，

未达信息披露标准，所以公司未对该事项进行专项披露。 

公司 2014 年度确认资金占用费 1,022 万元的构成情况：1、普尼

公司 369 万元；2、浙江远翔实业有限公司 342 万元；3、浙江凌镜商

贸有限公司 213 万元；4、青岛经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0 万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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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裕盛泰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17 万元；6、青岛天瑞农业生态园开发

有限公司 1 万元。上述资金占用费除普尼公司尚欠 138 万元外，其余

资金占用费均已收到。 

普尼公司欠款余额 5,438 万元。该公司已经出具了《还款计划书》，

承诺 2015 年 6 月 30 日前还款 138 万，2015 年 9 月 30 日前还款 2,300

万元，2015 年 10 月 31 日前还款 3,000 万元。 

浙江远翔实业有限公司欠款余额 3,000 万元。该公司已经出具了

《还款计划书》，承诺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全部欠款。 

浙江凌镜商贸有限公司欠款余额 2,000 万元。该公司已经出具了

《还款计划书》，承诺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全部欠款。 

青岛经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青岛裕盛泰劳务工程有限公司、青

岛天瑞农业生态园开发有限公司等三家单位的欠款 2014 年内均已还

清，资金占用费均已收到。 

2、2014年你公司对浙江远翔实业有限公司拆借资金 3,000万元，

请公司核实 12 个月内公司对外拆借资金的累计金额和对象，并对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就公司是否违反了信息披露的相关

规定出具说明。 

回复： 

公司 2014 年度对外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1）累计借给普尼公司 6,138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应

收款余额 5,438 万元；（2）累计借给浙江远翔实业有限公司 3,000 万

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应收款余额 3,000 万元；（3）累计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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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凌镜商贸有限公司 4,700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应收款

余额 2,000 万元；（4）累计借给青岛裕盛泰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200 万

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应收款余额为 0 元；（5）累计借给青

岛天瑞农业生态园开发有限公司 60 万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款余额为 0 元；（6）累计借给青岛经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740 万

元。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应收款余额为 0 元。 

上述对外拆借资金累计金额为 14,838 万元。 

公司财务部门认为公司对外拆借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2014 年

度对外拆借资金取得的净收益未达信息披露标准而未及时向信息披

露部门通报对外拆借资金的情况。造成公司未能及时披露上述信息。 

整改措施：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根据相关制度履行

相关程序，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滨高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的回复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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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Zhongzhu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4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的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哈尔滨高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高科）2014 年度财务报表，并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签发了中准审字[2015]1329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近日，我们收到贵所《关于对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0475 号，以下简

称审核意见）。根据审核意见的要求，对审核意见中要求年审会计师

发表意见的有关问题，我们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有关问题回复

如下： 

“二、关于青岛临港置业项目相关财务风险” 

“1、工业厂房的核算：青岛临港置业已建成的工业厂房存在设

计缺陷，销售难度大。请详细披露临港置业工业厂房的会计核算、账

面净值、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金额和依据，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资

产减值损失计提的充分性出具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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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 2014 年末开发产品余额 102,209,686.73

元，建筑面积 79,622.49 平米，平均每平米单价 1,283.67 元；2014 年

销售厂房总额为 17,602,243.00 元，单价为每平米 1,527.41 元，扣除

成本 15,950,162.06 元，税金 1,408,179.44 元，每平米可变现净值为

1,405.22 元，高于每平米开发产品成本。另外根据 2014 年末判断 2015

年房价会有所涨幅；综合以上原因，判断青岛临港置业有限公司 2014

年末开发产品不存在减值情况，减值测试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青岛临港置业项目相关财务风险” 

“2、应收款项回收风险：公司年报显示，公司存在对青岛市国

土资源局应收账款 2,513 万元，计提坏账 126 万元；对青岛市政府相

关企业绿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 3,000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240 万元。请公司梳理对青岛市相关单位应收款项，详细披露应收款

项的发生原因、账龄、欠款对象是否与青岛临港置业或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后续收款措施，并请年审会计师就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发

表专项意见。” 

回复： 

（1）应收青岛市国土资源局 2,513 万元土地转让款项，该笔款

项为 2013 年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回购青岛临港置业相关土地使用权形

成，该块土地青岛市国土资源局已在 2013 年进行了公开拍卖，但青

岛临港置业至今未收到土地回收款；在对青岛临港置业 2014 年财务

报表审计过程中，我们在公司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拜访了青岛市国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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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局，相关人员告知我们该部分款项已拨付至当地财政局；我们在公

司人员陪同情况下拜访了当地财政局，有关人员承认该笔款项，并对

我们的询证函进行了回复；我们认为该笔应收款项欠款方为当地财政

机关，发生坏账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在单独测试不存在减值的情况

下，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是充分的。 

（2）应收青岛绿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3,000 万元款项：2014 年末青

岛绿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出具了如下还款计划及承诺：2015 年 12 月

31 日还款 1,800 万元，2016 年 12 月 31 日还款 600 万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还款 600 万元；根据上述承诺，我们认为在单独测试坏账情

况下，该笔其他应收款未发生减值，因此将其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

准备是充分的。 

“三、关于对参股公司普尼太阳能的资金拆借” 

“2、资金回收风险：根据公司信息披露，普尼虽已完成生成线

的厂房主体建筑建设，但尚存在 1 亿元资金缺口进行建设和生产，普

尼生产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公司结合上述事实，提示公司拆借

资金的回收风险，并详细披露后续收款计划，同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

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2014 年末哈高科应收普尼太阳能 5,438 万元，其中 5,300 万元为

拆借款项本金，2015 年初普尼太阳能已对该笔借款还款计划进行了

承诺：2015 年 9 月 30 日还款 2,300 万元；2015 年 10 月 31 日还款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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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同时鉴于哈高科对普尼太阳能可以施加重大影响，在 2015 年

初判断，上述还款计划能够实现。综上所述，应收普尼太阳能款项在

单独测试情况下未发生减值，因此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是充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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